
检查标准（C4602700）：

1.除在国家重大活动期间由市人民政府决定设置外，在下列地区利用交通、照明、电

力、通信、邮政、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设置标语宣传品的，属于不合格：

　　(1)天安门广场地区；

　　(2)中南海周边北起文津街府右街路口、南至府右街长安街路段的沿街地区，西起

文津街府右街路口、东至文津街北长街的沿街地区，北起文津街北长街路口、南至南长街

长安街路段的沿街地区；

　　(3)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；

　　(4)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起国贸桥东端西至新兴桥西端、二环路、高速公路；

　　(5)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。

2.未按照城市管理部门许可的范围、地点、形式、数量、规格和期限设置，在公共场

所设置标语宣传品的，属于不合格；

3.在公共场所设置标语宣传品，存在以下情况的，属于不合格：

　　(1)采用在建筑物、构筑物等处刻画、涂写、喷涂等影响城市容貌的方式的；

　　(2)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；

　　(3)影响设置载体安全的；

　　(4)妨碍他人生产生活的；

　　(5)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标语宣传品设置的其他规定的。


